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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商標法政策方向之觀察 

 

葉德輝* 

摘要 

新商標法於今年 5 月 31 日已經立法院審議通過，本次修正幅度極大，

大多數條文之內容皆有更動。修正之原因有為增加法條周延與完整性，或

因產業或實際需要，或與國際條約一致，或因應網路交易型態，或求智慧

財產權法規ㄧ致化，或強化地理標示保護，不一而足。觀察其修正方向：

商標權種類之明定，有助於確定並彰顯各種商標權；商標使用之重新定

義，將可解決現有許多實務與學理上的爭議；增加新型態商標，可因應媒

介與行銷方式之多元化趨勢；商標共有規定的制定，為反映實務現況；不

得註冊事由的法條調整，有助於其內涵之釐清；授權關係雖應尊重契約自

由，授權規範亦有逐步放寬之趨勢，但指導性規範之存在仍有其必要；商

標侵權規定之修正，也可以解決許多實務與學理上之爭議；邊境管制措施

強化與完備將有助其制度之運行；對證明標章與團體商標之強化立法與增

訂罰則實為產業與社會所需；而明定產地證明標章與產地團體商標，對地

理標示保護將更進一步，也有助於達成振興農業與特色行銷之政策目的，

亦為正確之政策方向。 

 

關鍵字：商標、商標法修正、商標法政策、證明標章、團體標章、團體商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收稿日：100 年 6 月 29 日 
* 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副教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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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新商標法已在今年 5 月 31 日於立法院審議通過，此為自民國十

九年商標法制定公布後第十三次修正。新法一百一十一條中，內容更動者

共九十七條，更動幅度極大，與舊法文字相同而僅單純變更條號者只有第

九、十四、十五、二十二、二十六、四十三、四十五、五十二、五十五、

五十九、七十九、九十二、九十四及一百一十條。修正內容重要者，包括

明定商標權種類、修正商標使用定義、擴大商標保護客體、規定商標共有、

調整不得註冊事由、修正專屬與非專屬授權規定、修正商標侵權相關規

定、修正邊境管制措施、修正證明標章與團體標章規定、明定產地證明標

章與產地團體商標、增訂侵害證明標章權刑罰、允許申請與註冊登記事項

更正、增訂可補繳商標註冊費與刪除註冊費分期繳納之規定等。 

觀察商標法修正之原因，有因為求增加法條周延與整體完整性者，例

如第一、二、十七、二十九、三十條等。有為因應產業或實際需要者，例

如第七、二十八、三十五、四十六條等。有因與國際條約規定一致者，例

如第二十、二十一、三十條等。有因應網路交易型態而增訂者，例如第五、

九十七條等。有為求與專利與著作權法ㄧ致而進行修正者，例如第十、十

六、六十九、九十九條等。亦有因強化地理標示保護者，例如八十、八十

八條等。諸多修正，皆有其實務需要或學理根據，與政策上之取捨更動。通

過之條文，反覆斟酌，力求完備，亦經部、院以及民意代表審查，對新法

之觀察檢視，正是了解商標政策方向之最佳途徑。 

壹、明定商標權種類 

我國於民國八十二年時，為因應社會對驗證性質之證明標章及表彰社

團組織之團體標章之需求，於商標法中增列了證明標章與團體標章。而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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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十二年商標法修法時，再增訂了團體商標，目前商標法中能依法註冊取

得權利的四種標章遂形齊備。本次修法除於第一條將證明標章、團體標章

與團體商標三者與商標明列為商標法欲註冊保護之權利外，章節之變更合

併使第二章「商標」與第三章「證明標章、團體標章及團體商標」處於同

一地位。前述修正明定商標保護客體，有助於確定並彰顯現有之商標權種

類。 

修正前第二條中之「凡因表彰自己之商品或服務」也因之刪除，以求

能一併涵蓋前述三種標章。唯商標之主要功能在於表彰自己之商品或服

務，並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。原「凡因表彰自己之商品或服務，欲

取得商標權者，應依本法申請註冊」為宣示商標本質之重要且具歷史意義

之立法，可溯源自民國十九年商標法第一條：「凡因表彰自己所生產製造

加工揀選批售或經紀之商品欲專用商標者應依本法呈請註冊」。雖於第十

八條識別性定義處亦有相類似規定，但此條文兼有宣示註冊取得權利與商

標表彰商品兩重意涵，刪除「表彰自己之商品或服務」失其一翼，令人遺

憾。 

貳、修正商標使用定義 

第五條商標使用之定義，牽連甚廣，不只與第三十五條之商標權利範

圍，第九十五條應處罰則行為有直接關聯，與第三十六條之善意使用、第

六十三條三年未使用廢止與第七十條視為侵害等之判斷亦有相關。然修正

前第六條對商標使用之定義並不明確：商標法規範商業交易中之商標使

用，自是「為行銷之目的」，然而「為行銷之目的，將商標用於商品、服

務或其有關之物件」實顯空泛，而「商標之使用…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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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其為商標」則為自證其言，無法釐清商標使用之定義與態樣。雖有倡議

刪除第六條以免商標使用權與排他權爭議存在之議論，或認為使用態樣多

變，是否為商標使用應由法官於個案中認定之看法，但本次修法於第五條

參考日本商標法第二條，將使用行為態樣列明，實有必要，且為正向之發

展，將可解決現有許多實務與學理上的爭議。 

第五條第一項第一、三款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容器，或將商標用於提

供服務有關商品上，是直接標示商標以表彰商品服務來源之原始使用態

樣。第二款則是進一步將已標示商標之商品流通視為商標使用之態樣。持

有、陳列、販賣、輸出、輸入等類似用語，於修正前商標法僅見於罰則部

份，現則提升於總則。第四款規定更進一步之使用行為，商標並非附著於

商品上，而是以行銷為目的，將商標標示於訂購單、產品型錄、價目表等

商業文書或廣告上。 

隨著網際網路發達，網路上之商標使用行為日漸增加，在第五條第二

項將「網路」列出而獨立於「其他媒介物」之外，在九十七條罰則部分亦

增添了「透過電子媒體或網路方式為之者」，唯網路之商標使用仍須符合

第五條第一項之商標使用定義。與網際網路商標使用相關議題，除合於前

述商標使用態樣者外，尚包括網域名稱、關鍵字廣告（包括網站標記、彈

跳式廣告、內容導向廣告）與超連結等。除網域名稱已於七十條有規範外，

其餘是否與商標使用有關，有待後續學理探討與實務演進，目前似無規範

之必要。 

參、擴大商標保護客體 

隨著商業活動增加，傳播媒介多元化，商標已脫離商品，而以各式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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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方式接觸消費者。我國商標法中可做為商標之客體自民國十九年商標法

之「文字圖形記號或其聯合式」以後，多次修法皆未曾變更，直至八十六

年修法加入顏色組合，九十二年復將顏色組合改為顏色，以不排除保護單

一顏色之可能性，並增加了聲音與立體形狀商標。本次修法加入動態、全

像圖，以及其他例示以外之任何具有識別性之標識，於十八條第一項集其

大全，成為：「商標，指任何具有識別性之標識，得以文字、圖形、記號、

顏色、立體形狀、動態、全像圖、聲音等，或其聯合式所組成」。 

商標保護之客體，在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第十五條中並未限制

或要求，僅規定會員可以將「視覺上可感知」作為註冊條件，一九九四年

商標法條約中第二條雖有規定不適用於全像圖、聲音和氣味商標，但亦未

限制締約方可註冊商標之客體種類，後續之新加坡商標法條約對此更已無

規範，故保護客體究可開放至何種程度，端視國家政策而定。雖然此類商

標因須具備更強之識別性，註冊數量上尚無法與傳統商標相抗衡，但實際

上聲音、立體形狀、顏色商標因其訴諸聽覺、立體外觀或顏色配置，反而

更能吸引消費者，更廣為消費者周知。擴大保護客體種類之政策不僅符合

國際潮流，也對商業交易有所助益，為正確之方向。原條文第十七條亦經

修正，刪除「應以視覺可感知之圖樣表示」，而要求「商標圖樣應以清楚、

明確、完整、客觀、持久及易於理解之方式呈現」。 

肆、規定商標共有 

商標權為財產權，自然會有共有之情況，主管機關亦已接受商標共有

之申請，訂有「商標共有申請須知」。本次修法正式將商標共有入法，反

映現況，自屬應然。第七條規範共有商標申請，二十八條與四十六條則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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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共有商標移轉、授權、設質等處分。共有商標應有部份之處分，除拋棄

另有規定外，須經全體共有人同意，對此雖有侵害財產權，造成處分困難，

且與物權篇規定不同之議論，但商標有表彰商品服務來源品質之功能，若

任由一共有人將其應有部分任意處分，移轉、授權或設質與他人，最終將

可能會造成商標價值之減損，損害其他共有人利益。另外，商標申請權雖

久經實務與學理承認，但二十八條的共有「商標申請權」一詞為商標法首

見，此與二十七條之「因商標註冊之申請所生之權利」用語不同，其內涵

是否完全相同，值得進一步探討。 

伍、調整不得註冊事由 

商標之功能在表彰商品服務來源，若不具備識別性，則無法成為商

標，此為商標註冊之前提要件，符合此一要件，才能續究其他不得註冊事

由。故舊法第二十三條不得註冊事由實可區分為欠缺商標構成前提要件

者，與有成為商標之可能性，但因其他原因不得註冊者。前者於修法後置

於第二十九條，後者則置於第三十條，此之調整有助於不得註冊事由內涵

之釐清。第二十九條內容除彙集原有三款不具識別性之規定，加以「僅

由」之限制，也規定了取得第二層意義之例外，並修正了聲明不專用規

定，使之更與實務上「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」之作法更一致。第三十條

規定不得註冊事由種類大致與舊法第二十三條相同，調整部分多因求與

國際協定一致，或規範上更周延，在此不一一議論。 

陸、修正專屬與非專屬授權規定 

在民國七十八年以前，商標授權需「受商標專用權人之監督支配，而

能保持該商標商品之相同品質，並合於經濟部基於國家經濟發展所需要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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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之條件」且需經主管機關核准，並於商品標示。七十八年修法時，基

於授權關係之自律性，廢除了品質監督之要件，且由核准制改為登記制，

八十二年復由登記制改為登記對抗制，授權標示規定則於本次修法時方刪

除。 

第三十九條除將商標授權區分為專屬與非專屬授權，增訂專屬授權的

定義，以及專屬授權人於商標侵害時尋求救濟之權利，並維持了登記對抗

第三人的規定。第四十條規範專屬與非專屬授權下之再授權，以及登記對

抗規定之適用，第四十一條則規定了廢止授權登記之情況。雖然商標權人

與專屬或非專屬授權人之授標授權契約中，多有對於授權範圍、商標權人

使用、再授權、訴訟權利等早有約定，亦有論者主張商標授權為契約行為，

應尊重契約自由無需定義專屬授權，亦無需明文賦予專屬授權人訴訟權

利，但若在契約未有約定情況下，為使商標權人與被授權人間之法律關係

較有所依據，指導性規範於我國之存在仍有其必要。本次修法亦有論者主

張授權不應採登記對抗制之討論，認為許多國家未規範授權登記，登記對

抗規定只是徒生滋擾，對此討論，將來實可再進行深入思考。 

柒、修正商標侵權相關規定 

商標侵權相關規定之修正，可見於第六十八、六十九、七十與七十一

條。第六十八條明定商標侵權行為，除改善舊法該法條沒有直接明定，以

致於須轉引用他法條之情況外，並加入了「為行銷目的」之要求。第六十

九條除考量衡平與國際規範，讓法官有更多處置侵害物品原料器具的彈性

空間外，也為求與專利、著作權法規定一致，將損害賠償請求權消滅時效

之規定置於商標法中。更重要的是第六十九條第三項對於損害賠償請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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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，加入了「因故意或過失」，清楚釐清了侵害除去與防止請求權，不以

侵害人主觀上具故意或過失為必要，而損害賠償請求權，則必須以行為人

主觀上具故意或過失為必要，解決了長期以來商標侵權行為主觀要件之困

擾。 

第七十條有關視為侵害商標權規定之修正，加入減損識別性或信譽

「之虞」文字，擴大了對著名商標的保護，也把舊法侵害行為之規定拆分

為第一項之商標使用行為與第二項之其他侵害行為。第三項之規範，則在

於制止商標侵害之準備、輔助或加工行為。該條同時也刪除了舊法同條文

中對非著名商標之規定，以免過度擴張註冊商標之保護，避免權利濫用。第

七十一條損害賠償額之計算，除將舊法第三項之「五百倍至一千五百倍」

改為「一千五百倍以下」，給予法官就故意或過失以及其他情況更大之裁

量空間，也刪除了因侵害而減損業務上信譽的規定。另外，增加以權利金

作為損害賠償計算方式，領先專利與著作權法，為進步之立法。 

捌、修正邊境管制措施 

侵權貨品一旦進出口進入市場，全面回收即極困難，商標權人之損害

立即發生並擴大，邊境管制措施規範之完備，至為重要。我國於八十三年

即有商標出口監視系統，於九十二年修法時參酌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

定，正式將其規範於商標法中，而新商標法則於七十五、七十六及七十七

條加以補強。其中第七十五條新增海關可暫不放行之情況，於海關之作業

要點原即有規定，但因事涉商標權人與進出口人權益，故於提升於商標法

中規範。第七十六條海關依申請得準檢視，舊法即有規定，新法參考國際

與各國相關規範加以修正。第七十七條則是因時有仿冒物品侵權認定困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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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情況發生，允許商標權人提供保證金，向海關借調貨樣，以利進行侵權

認定。邊境管制措施之強化與完備，將有助其制度之運行。 

玖、修正證明標章與團體標章規定 

本次修法除於第一條將證明標章、團體標章與團體商標三者與商標明

列為商標法欲註冊保護之權利外，也修正了證明標章、團體標章與團體商

標之定義以及三種標章使用規範書應有之內容。商標本質上即具有維護市

場公平競爭之特性，和商標相比較，證明標章與團體商標又更具有公平競

爭、團體權利與公共利益之性質。商品服務提供者付出代價以換取證明商

標之使用，希冀藉由證明標章之背書，於市場上取得競爭優勢。消費者於

交易時藉由辨識證明標章更易了解商品服務特性，因此證明標章之公益性

質較一般商標更為鮮明。團體商標亦然，團體會員一般皆為多數，與商標

單一商品服務提供者有所不同，團體成員藉由團體力量行銷商品服務，消

費者亦藉由認識團體商標做出消費判斷。另外，不只在商品服務提供者與

消費者間，在證明標章權人與使用人，以及團體標章權人與團體成員間，

亦可能存在差別待遇拒絕入會等不公平情況。因此，對證明標章與團體商

標之周延立法實為社會所需，此部分之修正亦為正確政策方向。 

團體標章之規定於本次亦有修正，主要在於團體標章使用規範。唯作

者認為團體標章與商標、證明標章及團體商標性質差異太大，將來實應考

慮於商標法中刪除相關規定。商標法保護團體標章僅見於美國與我國，雖

然我國團體標章立法先於團體商標，但早期許多申請團體標章註冊者，實

欲尋求團體商標保護。從商標法規範商業表徵的目的來看，團體標章從定

義、使用、侵害態樣、損害賠償計算到罰則，幾乎無處不與商標、團體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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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與證明標章格格不入，適用商標法中許多規定都有困難之處。停止保護

團體標章，輔導適合之權利人改申請團體商標，反而有助於商標法制的完

整與進步。對於團體名稱之保護，除於人民團體法、商業登記法和公司法

亦有相關規範，若真認為對團體標章或名稱有統整並提高保護的需要，亦

可以採單獨立法方式，訂定「團體標章法」，亦較目前勉強側身於商標法

中為佳。 

拾、明定產地證明標章與產地團體商標 

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中要求各國對地理標示之保護，本來就沒

有限定各別立法等特定方式，而是由各國自行決定。在我國地理標示主要

是以商標法保護，輔以公平交易法與菸酒管理法相關規定。商標法除消極

排除含有地理標示之商標註冊，也積極給予合於要件的地理標示證明標章

或團體商標註冊，觀諸美國，與二○○六年修正後之日本商標法，亦採相

同做法保護地理標示。原商標法第七十二條即已將「產地」列為證明事項

之一，也核准過證明產地之證明標章申請。以團體商標保護地理標示依舊

法原本亦可行，只要團體能有效代表該地理區域產製集團，對團體成員加

入沒有不當限制，主管機關亦曾核准過地理標示作為團體商標註冊，由團

體成員使用。本次修法將其明文化，正式定義產地證明標章與產地團體商

標，對地理標示保護將更進一步，也有助於達成振興農業與特色行銷之政

策目的。 

立法院於審議時所加入之八十條第三項與第四項有關主管機關應「輔

導與補助艱困產業、瀕臨艱困產業及傳統產業，提升生產力及產品品質，

並建立各該產業別標示其產品原產地為台灣製造之證明標章」之規定。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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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文句置於商標法中，略顯突兀，觀諸各國商標法與我國之專利、著作權

或營業秘密法，亦少有將政策宣示列於法條之中。隨著產業轉型外移與國

際兩岸貿易蓬勃發展，建立品牌與提升品質是振興傳統產業的唯一出路，

產地證明標章觀念之推廣，具有重要之意義，以之做為政策，是負責任政

府所應為，唯將之入商標法實非必要。否則隨著國民消費意識抬頭，商品

安全日益受重視，加上塑化劑等受全國關切之事件發生，將來是否還要在

商標法中新增加「政府應補助、輔導建立各類食品、藥品與商品之安全證

明標章……」之條文？ 

拾壹、增訂侵害證明標章權刑罰 

如前所述，證明標章與團體商標之公益性較一般之商標為強，侵害時

自應亦有刑罰之制裁。團體商標除使用人包括權利人與會員外，因同為表

彰商品或服務，其使用與商標並無不同，故可與商標一併規範，但依據九

十二年之舊法，侵害證明標章卻無法處罰。歷年來司法實務上數件證明標

章侵害之訴訟，因時間不同，若依八十五年商標法裁判，法院尚認為第六

十二條罰則可適用於證明標章。但九十二年修法後，第八十一條已規定：

「未得商標權人或團體商標權人同意，有下列情形者……」而明文排除證

明標章，無法處罰證明標章侵害，只能尋求刑法之處罰。本次修法增訂侵

害證明標章刑罰，考量證明標章之保護消費者之公益性，為正確之作法。 


